终止劳动合同证明书

	姓名
	
	性别
	
	身份号码
	

	户籍所在地
	

	现  住  址
	

	本单位工作起止时间

本单位工作年限
	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年   月   日止

计    年   个月

	工作岗位
	 

	所终止劳动合同期限
	固定期限
	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起    年   月   日止

	
	无固定期限
	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起

	
	完成工作任务期限
	 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      工作任务完成时止

	终止劳动合同原因
	(  )劳动合同期满

(  )劳动者开始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

(  )劳动者死亡，或者被人民法院宣告死亡或者宣告失踪

(  )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

(  )用人单位被吊销营业执照、责令关闭、撤销或者提前解散

(  )劳动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

(  )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

	终止劳动合同时间
	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

	支付经济补偿情况
	        个月，每月标准：        元，合计：       元

	缴纳失业保险费编号
	单位
	
	个人
	 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用人单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公章)

经办人：

   年   月    日


注：  1、此证明由用人单位出具，一式三份。一份交给劳动者本人，一份装入劳动者本人档案，一份由用人单位留存。

2、用人单位在15日内将劳动者档案移交其户籍所在市或区、市、县失业保险经办机构。

